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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 03 月 03 日組務會議通過 
2026 年 04 月 22 日組務會議通過 

 

一、 大地組（以下簡稱本組）博士班學生應依「土木工程系博士班研究生修讀學位

辦法」中有關博士班資格考試相關規定參加考試。   

二、 博士班資格考試包含筆試及博士論文計畫書審查兩項。通過筆試後，方得提出

博士論文計畫書，計畫書之審查以口試方式進行。   

三、 在入學或逕行修讀博士學位後三年（不含休學期間）內應通過博士班資格考，

若不能通過博士班資格考試者，應予退學。   

四、 一般生在入學或逕行修讀博士學位後一年（不含休學期間）內，在職生在入學

後兩年（不含休學期間）內，須完成筆試第一次考試。   

五、 休學期間不得參加資格考筆試或口試。   

六、 筆試科目由以下三科選考二科：   

1. 土壤力學   

2. 基礎工程   

3. 岩石力學與工程地質學 

七、 筆試每科考試時間為三小時。   

八、 博士論文計畫書審查委員三人（含）以上，由指導教授推薦組成。   

九、 本作業準則經本組組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 


